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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

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老年人服务，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广州老年人口呈快速增长趋势，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

叠加着少子化、空巢化，老年人子在突发意外、失能失智时因监

护人缺失导致无人照管、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逐渐增多，

然而，现有的养老服务供给集中生活照料、适老化环境、康养护

理等，解决前述老年人监护问题的制度缺失。

二 老年监护缺失的问题分析

（一）老年监护相关的法律

《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

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

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

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

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

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

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二）问题分析

在老年人出现监护缺失的情况下，法定监护人一般为配偶、父

母与子女等近亲属来履行监护责任，在现实生活中，老年人还会

因为信任、便利性与自主性等因素，选择同事或信任的朋友作为

监护人，但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比如监护人自身健康状况变

化或遭遇人身意外、搬迁、担心产生争议、专业能力不足甚至监

护人出现道德风险等情形，导致个人不愿意担任监护人、无法担

任监护人、或监护缺位的情况，此时，老年人已没有能力与时间

再去选择合适的监护人，而居委、村委、民政作为兜底监护人，

会受到人手、时间、专业性等多方面的限制，较难应对与处理老

年人生活照管、医疗决定与权益维护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现行的养老服务清单（可查《广州市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2021 版） 》已提出国家监护，适用对象为 60 周岁及以上、

被认定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监护人的老年人，亦规定了

民政部门或具备监护条件的村、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但偏重于事

后救济，实践中，申请启动国家监护的资格人如何确定、什么时

间启动、担任监护人的主体与权责规定不明确，监护职责如果受

到客观情况限制无法履行如何处理等，都会使老人处于事实无人

监护的状态，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随着老龄化加速，老年人

口数量的快速增长，监护缺失产生矛盾势必会成为不可回避的民

生与社会治理问题，建立专项的老年监护制度是必要之举。

三、建议

建立老年监护制度是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本的思想，积极

应对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的创新方式，须形成政府指导与培

育，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体系的模式。



（一）将老年监护纳入基本养老服务

由民政部门牵头，在现行养老服务中建立老年监护制度，制

定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保障标准与服务要求，同时明确各级民

政、街道、社区、居委对监护管理的职能科室，构建与完善可落

实操作的制度体系。

（二）开展老年监护试点工作，探索老年监护政策指引

筛选老龄化、空巢化、独居老人占比较高的区域，委托专业

监护机构开展老年试点工作，给予财政支持，同时，有民政部门

牵头，联席卫健委、妇联、残联、司法、公安等相关部门、专业

社会监护机构与有关领域的专家论证老年监护相关政策或指引文

件，支持与推进建立监护制度标准。

（三）支持与培育专业社会监护组织

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建立，需要选任合适的监护人为载体，虽然

目前国家监护已规定了居委、村委、民政作为兜底，但是为越来

越多监护缺失的老年人提供持续的监护服务是不现实的，所以，

需要政府积极支持与培育专业社会监护组织，围绕老年人监护需

求，提供专项、专业、多层次的服务，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规范与

管理。

（四）加强普及监护法律知识

目前老年人对监护制度的知悉程度不高，须通过官方媒体、民

生论坛、法治教育、社区等多渠道宣传，普及监护法律知识，使

老年人在出现监护需求时能够及时获知相关资讯，得到相关服务

支持。


